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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强财政资金绩效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和《关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文件规定，对2023年的财政资金实施情况开展了绩效评价，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 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 
张家川县水暖公司为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，隶属于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二级单位，经费独立核算，事业编制共12人，其中在职3人，退休8人。多年来，公司紧紧围绕“心系百姓冷暖，优质供水供暖，服务千家万户”这一中心，树立客户是根、服务是本的理念，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狠抓安全生产，保证供暖供水工作。从切实维护广大用户和职工根本利益出发，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要位置。在生产、施工、突击维修的过程中，领导负总责，强化各自责任，并常抓常议，切实增强了安全生产意识，确保供水安全、职工人身安全、生产营运安全。
公司现有崔家净水厂一座，南川备用水厂一座。主要生产机构为新建崔家净水厂，位于张家川县东峡水库下游2000米处，净水厂占地20.3亩，实际日供水7000m3，年供水约252万m3，原南川净水厂已建成备用水源地。
（一）评价范围和目的。项目绩效考核自评作为项目主管单位进行现代化管理的重要手段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提高了项目资金的运行效率，还进一步加强了政府对项目资金的宏观管理。分别到户查看管理情况；对照项目实施方案查看存在的问题，并提出相应的建议，督促实施部门及时对遗留问题进行改进；现场询问群众满意度综合计算得分。
（二）评价指标体系。本次绩效评价遵循统一领导，分级负责；绩效导向，目标控制；结果应用，公开透明；逐步推进，务求实效的原则，对资金情况、产出指标、效益指标、满意度指标4项指标量化打分。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-80%(含80%)、80-60%(含60%)、60-0%合理确定得分。
（三）评价结论。通过现场评价，县扶贫办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较规范、运作较得当，经审定资金情况10分；产出指标50分（数量得分15分，质量得分10分，实效得分15分，成本指标10分）；效益指标得分30分（经济效益得分5分、社会效益得分10分、生态效益得10分、可持续影响得5分）；满意度指标得分10分。总体评价得分100分。
三、绩效评价指标完成情况 
（一）产出指标分析。该指标分值40分，评价得分38分。
该指标从质量指标、数量指标、时效指标进行分析，扶贫小额贷款还款率、贷款风险补偿率、小额信贷贴息率、贷款及时发放率均达到100%。
（二）效果指标分析。该指标分值35分，评价得分33分。
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分析，主要带动增加贫困人口全年总收入达到1万元以上。
（三）满意度指标分析。该指标分值25分，评价得分23分。从服务满意度指标进行分析，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满意度达到100%。
四、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
一是部分水表使用年限太长，不能准确计量，损失约占年供水量的10％，损失金额约为30万元；二是绿化、消防、环卫等公益性用水没有收费，约占年供水量的10％，损失金额约为30万元；三是由于管理不到位造成的人情水、偷水损失约占年供水量的5％，损失金额约为15万元；四是由于安装技术、材料质量、部分管网使用年限太长等原因造成的滴跑冒漏损失约占年供水量的12％，损失金额约为36万元。
五、相关建议 
供水供暖作为和老百姓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工作，事关社会发展稳定的大局，希望县委县政府能高度重视和关注水暖公司的发展，在资金、政策上能够大力扶持和帮助，确保企业健康有序发展，具体为：
    1、供水  （1）依据《城市供水管理条例》，强制更换已经使用6年以上的水表，对老式居民楼，动员使用卡式水表或者安装总表，力求计量准确；大力推广物联网水表；
   （2）公益性用水按一定标准收取水费；
   （3）公司将规范规章制度，加强稽查监管，杜绝偷水现象发生；
   （4）规范施工，提高安装工程质量，建立施工维修台账，实行质量安全追究制度，减少滴跑冒漏损失；
      以上措施实施到位后，水费回收率将达到85％以上，年水费收入可达600万元，年增水费近5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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